
如何界定“屏摄”

首先， 公开上映的影视作品受到

我国法律保护。 《著作权法》 第三条

明确， 本法所称的作品， 包括以下列

形式创作的文学、 艺术和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工程技术等作品， 其中第

六类即视听作品。

其次， 所谓“屏摄” 并非法律概

念， 一般是对观影期间未经作品权利

人许可， 针对屏幕拍摄行为的总称。

对应著作权法则属于“复制” 行为。

复制是指以印刷、 复印、 拓印、 录

音、 录像、 翻录、 翻拍、 数字化等方

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等行为。 若

未经许可， 擅自复制作品， 相关权利

人有权要求停止侵权行为， 销毁保存

的复制件。

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三十

一条规定： 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

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

像， 该条还赋予了影院工作人员对发

现录音录像的行为进行制止的权力。

能否“合理使用”

如果想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 并

配上观影照片进行介绍， 是否需要得

到影视作品权利人的许可呢？ 这就要

说到我国《著作权法》 上的“合理使

用” 概念。 《著作权法》 规定， 在指

明作者、 作品名称， 不影响作品正常

使用和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利的前提

下， 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属于对作品的

合理使用。

侵权与合理使用的边界

至于侵权与合理使用的边界， 主

要取决于行为的目的、 性质、 方式以

及对原作品的影响程度， 具体情形仍

需具体分析。 一般情况下， 观影人如

果只是撰写影评并附上影片截图， 其

目的仅是为了介绍和宣传影片， 影评

的核心内容是观影感受或对其所使用

的画面进行分析、 评论， 在该影评具

有独创性表达单独构成作品的前提

下， 属于对原影片的合理使用。

倘若观影人的影评不具有独创性

表达无法构成作品， 或其所使用的图

片或连续画面， 影响到了原影片的正

常使用， 即大量“剧透” 使得其他人

无需观影就可获取影片的核心内容，

则构成著作权侵权。

如果其以盈利为目的， 对影片进

行翻拍、 翻录， 并进行销售等传播行

为， 毫无疑问更是构成著作权侵权行

为， 情节严重的应纳入刑事司法范畴

进行规制。

作为一名知产法官， 我们深知影

视行业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电影制作

人与观影群体的良性互动。 观影人应

当充分尊重作品版权， 作品的权利人

也应秉持理性、 包容的态度， 吸引更

多观众走入影院、 加入讨论， 进而鼓

励作品传播， 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

展， 繁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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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期间“屏摄”是否侵权？

今年的新春档电影你方唱

罢我登场， 由于一位知名歌手

“屏摄” 发微博的行为， 也引发

了对观影期间“屏摄” 是否侵

权等法律问题的讨论。

作为一个知产法官， 笔者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也来谈谈

观影期间“屏摄” 是否侵权这

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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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凌辰

在刷短视频过程中看到广告， 你

会轻易相信吗？ 当心， 这可能是诈骗

分子在“引流”。 男子黄某就明知客

户要投放的是“诈骗广告”， 仍心存

侥幸为诈骗团伙做推广， 殊不知“引

流” 也应有底线。

2024 年 1 月， 上海市金山区检

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黄某提起公诉。

案情回顾

“我这边是做特种作业证培训

的， 想在短视频平台做推广……”

2023 年 3 月， 经营传媒公司的黄某

接到了一单生意。 看似是常规的网络

推广业务， 但在后续洽谈中， 黄某却

得知对方并没有营业执照， 可为了签

下这一“大单”， 他还是想办法帮助

对方绕开了相关审查。

“电工证焊工证高空作业证担心

考不过？ 免费领取资料， 最快 15 天

下证……” 按照对方要求的广告内

容， 黄某让员工剪辑推广视频后， 投

放到了网络平台上。

在此期间， 黄某并没有真正了解

客户的经营状况， 不知道提供培训的

具体地点， 不清楚老师是否有相关资

质， 更不了解特种作业考试的相关情

况。

在合作过程中， 黄某发现客户会

频繁更换联系方式， 也有不少网友会

在自己公司投放的推广视频下留言，

内容多为投诉点击视频内链接交易

后， 收到的证件却是假证。

这一系列反常情况的出现， 让黄

某开始意识到， 其所对接的客户实为

以特种作业证培训为幌子的诈骗团

伙。 可此时， 这笔长期合作订单已然

成为黄某公司的“大单”， 为了获取

高额盈利， 黄某选择了心存侥幸， 继

续为诈骗上家提供推广服务。

2023 年 9 月， 警方在抓获上家

诈骗团伙后， 顺藤摸瓜发现黄某有为

诈骗团伙提供引流推广服务的嫌疑，

遂于同月将其抓获归案。

“其实已经知道是给做假证的诈

骗团伙做推广， 但那个时候也没在

意， 觉得只要把广告流量做好， 客户

投入金额就会越大， 能赚到的收益也

就更多……” 黄某到案后交代道。

2024 年 1 月， 金山区检察院依

法以诈骗罪对黄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

关认为， 被告人黄某伙同他人共同实

施诈骗，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以诈

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提醒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 还为其提供推广引流服务的， 以

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检察官提醒

相关从业人员， 从事网络广告投放，

应当认真审核广告提供者提供的广告

内容是否合法， 不能帮助客户逃避网

络安全审查， 违规投放广告， 切莫为

贪图一时小利走上歧途， 依法依规经

营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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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下“大单”为诈骗团伙“打广告”成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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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火灾
应当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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